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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锡教社函〔2018〕2 号 
 

 

各市（县）、区教育（文体）局： 

现将《无锡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《无锡市教育局关于明确无锡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

设立审批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锡教社通〔2017〕14 号）同时废

止。 

 

 

无锡市教育局 

2018 年 10 月 23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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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,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工作,根

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8〕80 号）、《省纪委 省监委 省委教工委 省教育厅关于

在全省开展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苏纪发〔2018〕13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

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苏

教规〔2017〕6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 省工商局关于印发

江苏省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苏教规〔2018〕

4 号）精神，现将无锡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公布如下： 

一、办学场所 

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具有安全的、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的、相对

稳定和独立的办学场所。 

办学场所不得为居民住宅、地下室和其它不适合办学或有安

全隐患的场地，必须具备消防合格证明和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房

屋质量合格证明，有食堂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须提供市场监督

管理局认可意见。 

冠名为“中心”的校外培训机构校舍建筑总面积应不少于

300 平方米，冠名为“学校”的校外培训机构校舍建筑总面积应

不少于 1500 平方米。教学点、办学点的建筑总面积应不少于 300

平方米。培训机构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 3 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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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场地租赁期或使用期不少于 3 年，具有房

屋产权证明材料和相应法律效力的租赁契约。 

二、注册资金 

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当按时、足额履行办学出资义务，并

出具有效证明文件。注册资金须实际存入审批机关指定的银行，

并提供合法有效的出资证明文件。 

冠名为“中心”的校外培训机构注册资金应不少于 80 万元

人民币，冠名为“学校”的校外培训机构注册资金应不少于 200

万元人民币。 

三、校长和师资队伍   

具有与办学层次、办学规模、培训内容相匹配的专兼职教师

和管理队伍。 

校长应为专职，品行良好，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

力，须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、相应教师资格和 5 年以上教育教

学经历,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教育管理工

作。 

从事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

的教师应当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。培训机构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

教师兼职、兼课或作为专职管理人员。 

培训机构聘用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
四、收费和培训行为 

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，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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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3 个月的费用。 

开展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

的内容不得超出国家课程标准。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教学

时间冲突，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:30，不得留作业。严禁组

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、竞赛及进行排名。 

其它条件标准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

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0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

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苏

教规〔2017〕6 号）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